	评分标准

	序号
	项目
	标准分
	评分标准

	1
	报价
	30
	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，其价格为满分。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投标报价得分=（投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30

	2
	供货服务

方案


	25


	根据投标人供货服务方案（供货及运输方案、进度计划安排、供货时间、供货保障措施、验收方案等）进行综合评审：

第一档，各方案全面、合理，内容详细，措施完善，可行性强，完全满足或优于招标要求，得18.01-25.00 分；

第二档，各方案较全面、合理，内容较详细，措施合理，可行性较好，达到招标要求，得 12.01-18.00分；

第三档，方案内容一般，措施、可行性一般，得1.00-12.00 分。

	3
	质量保证

措施方案


	25
	根据投标人的质量保证措施（质量管理措施、质量保证措施、质量目标承诺、技术保证措施等）进行综合评审：

第一档，质量保证措施完善、科学、合理，得18.01-25.00 分；

第二档，质量保证措施可行、适用，得 12.01-18.00分；

第三档，质量保证措施一般，得1.00-12.00 分。

	4
	应急预案


	20
	根据投标人的应急预案（应急解决方案、应急保障措施等）进行综合评审：

第一档，应急预案内容完善、科学可行，得15.01-20.00 分；

第二档，应急预案内容较完善、较科学可行，得10.01-15.00 分；

第三档，应急预案内容一般，得1.00-10.00 分。




注：各项评分保留两位小数，若评分相同，报价低的优先中选。
